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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2  

 

申 請 認 可 時 需呈 交 的 文 件  
 
 
1. 在香港以外地方成立為法團的銀行申請認可  
 
1.1 應向金融管理專員提交申請書，說明申請認可的理由，並概

述申請人的背景及其如何達到或將會如何達到有關的認可準

則。申請書一般應由申請人的行政總裁簽署。  
 
1.2 除申請書外，申請人應隨附以下文件：  
 

 支持提出認可申請的董事局決議副本，並經其行政總裁證

實為真確副本。  
 

 申請公司的公司組織章程大綱及章程細則（或同等的文件）

中文版或英文版兩份，並經其行政總裁證實為真確副本。  
 

 申請人在申請前 3 年每個年度的經審計年報兩份。年報應

經行政總裁證實為真確副本。申請人的內部資本充足評估

程序及在不同壓力情況下對其資本充足程度所作的最近期

評估結果的副本，以及有關評估的基礎。如未能提供有關

資料，須說明原因。  
 

 擬在本港設立的分行首 3 年的業務計劃，列明業務性質、

模規及業務策略。  
 

 如申請人擬採用離岸入帳的經營模式，應提交建議經營模

式的詳情；將會列載於條款及條件、合約及推廣材料等所

有文件內的相關「健康警告」聲明，以及確認已就離岸經

營模式遵守所有有關法律及監管規定的法律意見。  
 

 擬在本港設立的分行首 3 年的財政預算，包括預計的資產

負債表、流動性比率、穩定資金狀況及盈利能力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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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擬在本港設立的分行的組織架構及人手編制計劃。  
 

 擬在本港設立的分行的內部管控制度，包括但不限於流動

性管理政策、打擊清洗黑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活動政

策、外匯風險限額、大額風險承擔限度、管理委員會的架

構及其權力等。  
 

 有關申請人計劃如何確保其管理資訊系統具備相關匯報能

力，足以提供金管局根據《處置條例》發出的《實務守則》

篇章「處置規劃──核心資料規定」（CI-1）列載為進行處

置規劃所須的核心資料的說明。如尚未開發該等系統，應

提供有關項目計劃的詳情，以及開發該等匯報能力的承諾。 
 
 有關擬在本港設立的分行的恢復計劃概要，以確保符合《監

管政策手冊》單元「恢復規劃」 (RE-1)的所有適用規定。  
 

 擬根據《條例》第 71 條，委任香港分行行政總裁（包括候

補行政總裁）的候選人所填寫的問卷 *。  
 

 授予香港分行行政總裁及其屬下管理人員的權力。  
 

 擁有權結構副本，以及申請公司的控權人名單和其背景以

及每名控權人的問卷。  
 
1.3 有關監管當局的函件，證實其已同意申請人在本港開設分行

的計劃。（此函件應與所呈交的文件一併呈交，或於準備妥

當後立刻寄交金融管理局。）  
 
 
2. 在本地成立為法團的機構申請認可  
 
2.1 應向金融管理專員提交申請書，說明申請認可的理由，並概

述申請人的背景及其如何達到或將會如何達到有關的認可準

則。該申請書一般須由申請人的行政總裁簽署（如已委任行

政總裁），或由母銀行一名具有適當授權的高級行政人員簽

署。  
 
2.2 申請人如屬於境外成立為法團的機構的附屬公司，有關監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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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局的函件，證實其已就母銀行在本港設立認可機構給予同

意。（此函件應與所呈交的文件一併呈交，或於準備妥當後

立刻寄交金融管理局。）  
 
2.3 除申請書外，申請人應隨附以下文件：  
 

 支持提出認可申請的董事局決議副本，並經其行政總裁證

實為真確副本。  
 

 申請人的公司組織章程大綱及章程細則（或同等的文件）

中文版或英文版兩份，並經其行政總裁（或母銀行的高級

行政人員）證實為真確副本。  
 

 申請人（如申請人為新成立的附屬公司，則其母銀行）在

申請前 3 年每個年度的經審計年報兩份。年報應經行政總

裁（或母銀行的高級行政人員）證實為真確副本。  
 

 擬在本港設立的公司首 3 年的業務計劃，列明業務性質、

規模及業務策略。  
 
 如申請人擬採用離岸入帳的經營模式，應提交建議經營模

式的詳情；將會列載於條款及條件、合約及推廣材料等所

有文件內的相關「健康警告」聲明，以及確認已就離岸經

營模式遵守所有有關法律及監管規定的法律意見。  
 

 擬在本港設立的公司首 3 年的財政預算，包括預計的資產

負債表、資本充足比率、槓桿比率、流動性比率、穩定資

金狀況及盈利能力。  
 

 擬在本港設立的公司的組織架構及人手編制計劃。  
 

 擬在本港設立的公司的內部管控制度，包括但不限於流動

資金管理政策、打擊清洗黑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活活動

政策、外匯限額、大額風險承擔限度、管理委員會的架構

及其權力等。  
 

 有關申請人計劃如何確保其管理資訊系統具備相關匯報能

力，足以提供金管局根據《處置條例》發出的《實務守則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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篇章「處置規劃──核心資料規定」（CI-1）列載為進行處

置規劃所須的核心資料的說明。如尚未開發該等系統，應

提供有關項目計劃的詳情，以及開發該等匯報能力的承諾。 
 
 有關擬在本港設立的公司的恢復計劃概要，以確保符合《監

管政策手冊》單元「恢復規劃」 (RE-1)的所有適用規定。  
 

 有關擬根據《條例》第 71 條，尋求金融管理專員批准成為

申請人的董事和行政總裁（包括其候補人）的候選人的背

景的問卷。 * 
 
 擁有權結構副本，以及申請公司的控權人名單和其背景以

及每名控權人的問卷。擬根據《條例》第 70 條尋求金融管

理專員批准成為申請人的控權人的候選人所填寫的問卷。 * 
 

 授予申請人的行政總裁及其屬下的管理人員的權力。  
 
2.4 以下文件各一份，並經行政總裁（或母銀行高級行政人員）證

實為真確副本：–  
 

 註冊證書  
 

 股本分配申報表  
 

 法團成立表格（股份有限公司）（表格 NC1-公司註冊處指

定表格）  
 

 商業登記證  
 
2.5 由審計師提交的證明書，證實申請人的股本全部均為繳足款股

本，若隨附其他支持文件則更佳。  
 
 
3. 根據《證券及期貨條例》申請註冊成為註冊機構  
 
3.1 若認可機構申請人或現有認可機構擬進行《證券及期貨條例》

所界定的「受規管活動」，必須另行向證監會申請註冊為註冊

機構。有關申請連同應支付予證監會的申請費必須提交證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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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 。 申 請 手 續 及 申 請 費 用 詳 情 載 於 證 監 會 網 站

(https://www.sfc.hk/TC/Regulatory-functions/Intermediaries/Lic
ensing/Application-procedures)。認可機構須在向證監會呈交註

冊申請前，直接向金管局提交尋求金管局同意就每項受規管活

動委任至少兩名主管人員的申請 *。  
 
3.2 金融管理專員可能會要求申請人或現有認可機構參照《證券及

期貨條例》及《條例》的有關條文，以及證監會及金融管理專

員發出的適用規則、守則、指引及通告，提供有關其是否適當

人選及是否有能力經營所申請的受規管活動的獨立保證報

告。有關的獨立保證報告應由金融管理專員接納的外聘專業機

構編製。一般而言，如申請人或現有認可機構過去從未參與香

港的證券及期貨市場的業務系列或屬特別複雜的申請個案，都

需要提供獨立保證報告。  
 
 
4. 根據《保險業條例》申請經營受規管活動  
 
4.1 若認可機構申請人或現有認可機構擬進行《保險業條例》所界

定的業務系列的受規管活動，必須向保監局申請保險中介人牌

照或修訂其保險中介人牌照指明的業務系列。有關申請表連同

應支付予保監局的申請費必須提交保監局。標準表格載於保監

局 網 站 (https://www.ia.org.hk/tc/infocenter/forms/intermediaries.html) 。   
如有查詢，申請人或現有認可機構可參考保監局網站所載資料

或直接向保監局查詢。  
 
4.2 金融管理專員可能會要求申請人或現有認可機構參照有關法

定規定，以及保監局及金管局發出的監管規定，提供有關其是

否適當人選及是否有能力經營所申請的《保險業條例》下業務

系列的受規管活動的獨立保證報告。有關的獨立保證報告應由

金融管理專員接納的外聘專業機構編製。一般而言，如申請人

或現有認可機構過去從未參與香港的保險市場的業務系列或

屬特別複雜的申請個案，都需要提供獨立保證報告。  
 
 
 
 
 

https://www.sfc.hk/TC/Regulatory-functions/Intermediaries/Licensing/Application-procedures
https://www.sfc.hk/TC/Regulatory-functions/Intermediaries/Licensing/Application-procedures
https://www.ia.org.hk/tc/infocenter/forms/intermediaries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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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申請升格  
 
5.1 一般而言，現有認可機構申請提升其認可，將視作新的申請處

理。有意提出申請的機構應先行與金管局銀行監理部有關個案

小組商討其升格計劃。  
 
 
 
*申請表格可向金管局牌照審批組索取。  


